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114年度標售奉准報廢財產及非消耗品投標須知（通信投標方式） 

一、 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數量、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詳如附表。 

二、 本件標售已於 114年 11月 19日在本署外部網站公告，並訂同年 11月 19日至 11

月 30日中午 12點截止通信投標，並於 114年 12月 1日上午 10點整辦理投標。 

以限時掛號或親送文件至花蓮市府前路 15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1樓總務科，

寄件資料如附件一至五，依附件五印出貼在信封封面即可。 

三、 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署安排參觀；本次拍賣之物件皆為本署

報廢之財物，請有意投標者自行前來本署參觀，所有拍賣物本署不負任何瑕疵擔

保責任。本標案屬變賣收入性之招標，不適用政府採購法，餘參照各機關奉准報

廢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相關規定辦理拍賣。 

四、 保證金金額則以各物件拍賣底價百分之十計算，本件底價百分之十不足仟元，免計

收。 

五、 投標書、保證金、標封及其他投標相關文件，自本署公告之網站下載。 

六、 投標人應將願買之標的及願出之價額，填具投標書連同應繳之保證金妥為密封，

並彌封信封及依附件五將郵寄封面單貼於信封封面。信封內應含投標書、保證金

封存袋及相關證明文件，以限時掛號或親送文件方式，寄達本署指定之地點；限

掛將以郵戳日為準。投標人以其他郵遞方式投標，而未送達本署之風險，由投標

人自行承擔；投標書寄達後不得撤回或變更投標之意思表示，其為撤回或變更者，

撤回或變更不生效力。 

七、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 投標單及保證金，二者缺其一者。但免計收保證金者不在此限。 

（2） 保證金金額不足或其票據不符規定者。 

（3） 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或低於標售底

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4） 投標單所填標的物、投標人姓名，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法辨識者。 

（5） 投標單之格式與執行機關規定之格式不符者。 

（6） 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執行機關名義而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者。 

八、 決標：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次高標價者為次得標人。

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次高

標價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九、 得標人放棄得標者，由次高標價者(需底價以上者)取得得標資格。 

十、 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應於 114年 12月 02日至 12月 03日繳清並於 114

年 12月 12日前將得標物全部清運完畢。如因故延後開標，上述應繳價期限及清



 

運期限亦隨延後開標日數順延之。  

十一、 繳款方式 

1、 繳納期限：114年 12月 02日至 12月 03日前繳納。 

2、 繳納處所：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1樓為民服務中心繳費窗口。 

3、 現金一次繳納。 

十二、 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標的物時，由本機關網站公告者為準，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三、 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